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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運動部成立，行政院將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修法列為優先推動法

案，引進國發基金及民間基金投資運動產業、增列營利事業捐贈辦理促
進全民運動發展之賽事之賦稅優惠、提升對職業運動或業餘運動業及重

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得加成減除之額度，以及延長對業餘運動業

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，擬
具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13條、第 26條及第 26條之 2條文修正草案。 

本條例第 13條、第 26條及第 26條之 2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第 13條：為促進運動產業發展，提升運動產業競爭力，爰修法引進
國發基金及民間資金投資運動事業，以利運動事業取得推展運動業

務所需資金。 

二、第 26條：為鼓勵民間企業參與推動全民運動，爰增列營利事業捐贈
辦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促進全民運動發展賽事，得依所得稅法規

定以費用列支。 

三、第 26條之 2：修正對職業運動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
位之捐贈得加成減除之額度提高至 175%，以及對業餘運動業及重點

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贈得減除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施行期間延長至

10年。 

體育署表示，本次修法有利於運動產業獲得發展期間所需資金、健

全職業賽事發展、促進業餘運動職業化及打造優質運動賽事，有效推動

運動產業發展。 

 


